	城 厢 区 民 政 局
	文件

	城厢区残疾人联合会
	


莆城民〔2024〕33号

关于下拨城厢区残疾人5月份生活补贴

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根据《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福建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闽民规〔2023〕9号）、《莆田市民政局 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做好2024年残疾人两项补贴提标工作的通知》 （莆民〔2024〕1号）的文件要求，我辖区各镇（街）2024年5月份共有5145人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需发放资金共计601965元；共有5616人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需发放资金共计672035元。现就做好我区各镇（街）2024年5月份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工作通知要求如下：

一、补贴标准


1、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具有我辖区户籍，属于城乡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家庭年人均收入在当地城乡低保标准100%-130%的重度残疾人、60周岁及以上无固定收入的重度残疾人、其他无固定收入重度残疾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17元。

2、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具有我辖区户籍，一级、二级的重度残疾人和三级、四级智力或精神残疾人。补贴标准为：困难一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144元，非困难一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120元，困难二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117元，非困难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四级智力或精神残疾人每人每月85元。

二、发放对象

本次发放的对象为截至2024年5月份已提交申请材料且符合补助条件要求的残疾人，以区残联、区民政局审核、审批的结果为准。

既符合残疾人两项补贴条件，又符合老年、因公致残、离休等福利性生活补贴（津贴）、护理补贴（津贴）条件的残疾人，只可择高申领其中一类生活补贴（津贴）、护理补贴（津贴）。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的残疾儿童不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可同时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

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纳入特困人员供养保障的残疾人不再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

企业自主发放的生活补贴（津贴）及护理补贴（津贴），不影响残疾人两项补贴的申领。残疾人两项补贴不计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收入。

乡镇（街道）可根据工作需要向申请人发放告知承诺书，使申请人或监护人知晓应主动告知的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在监服刑、残疾等级变更、低保或低保边缘政策享受状况变更，死亡、老年人生活护理补贴、孤儿生活补助等相关情形。

三、发放要求

各镇（街）要通过加强宣传、开展入户抽查等形式，严禁任何人未经残疾人或其监护人同意私自存放、保管银行存折，严禁出现冒领侵占补助金的情况。

附件：1、《莆田市城厢区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情况汇总表》

2、《莆田市城厢区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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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莆田市城厢区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情况汇总表

	（ 2024年度5月份）

	地区
	享受生活补贴残疾人总数(人)
	补贴发放标准（元/月）
	生活补贴发放金额(元)

	
	1.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
	2.低保标准100%-130%的重度残疾人
	3.60以上无固定收入重度残疾人
	4.其他无固定收入重度残疾人
	合计
	
	1-3类发放金额
	4类发放

 金额
	合计



	
	
	
	
	
	
	
	
	
	

	
	
	
	
	
	
	
	
	
	

	凤办
	69
	0
	61
	92
	222
	117
	15210
	10764
	25974

	霞办
	63
	0
	127
	159
	349
	117
	22230
	18603
	40833

	龙办
	63
	2
	104
	158
	327
	117
	19773
	18486
	38259

	东海
	297
	7
	251
	230
	785
	117
	64935
	26910
	91845

	常太
	157
	2
	128
	128
	415
	117
	33579
	14976
	48555

	华亭
	365
	15
	988
	592
	1960
	117
	160056
	69264
	229320

	灵川
	343
	10
	471
	263
	1087
	117
	96408
	30771
	127179

	合计
	1357
	36
	2130
	1622
	5145
	
	412191
	189774
	601965


附2：
	莆田市城厢区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情况汇总表

	（ 2024年度5月份）

	地区
	享受护理补贴残疾人总数(人)
	补贴发放标准（元/月）
	护理补贴发放金额(元)

	
	1.一级重度残疾人
	2.二级重度残疾人
	3.三级、四级智力或精神残疾人
	合计
	
	1-2类发放金额     
	3类发放金额           
	合计             

	
	生活困难
	非生活困难
	生活困难
	非生活困难
	
	
	
	
	
	

	
	
	
	
	
	
	
	
	
	
	

	
	
	
	
	
	
	
	
	
	
	

	凤办
	77
	18
	130
	48
	41
	314
	生活困难一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144元；非生活困难一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120元，生活困难的二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117元，非困难生活的二级重度残疾人、三级、四级智力或精神残疾人每人每月85元
	32538
	3485
	36023

	霞办
	109
	2
	224
	7
	45
	387
	
	42739
	3825
	46564

	龙办
	125
	9
	179
	40
	41
	394
	
	43423
	3485
	46908

	东海
	227
	27
	414
	56
	69
	793
	
	89126
	5865
	94991

	常太
	114
	23
	262
	84
	75
	558
	
	56970
	6375
	63345

	华亭
	671
	26
	1114
	36
	185
	2032
	
	233142
	15725
	248867

	灵川
	355
	42
	507
	126
	108
	1138
	
	126157
	9180
	135337

	合计
	1678
	147
	2830
	397
	564
	5616
	
	624095
	47940
	672035




